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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市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动态调整完善 2026 年度工作方案〉的通知》（豫自然

资发〔2026〕15 号）要求，结合《新郑市国土空间规划城

市体检报告（2024年度）》和新郑市实际情况，新郑市人民

政府组织编制了《新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6 年度动态

维护方案》（以下简称《维护方案》）。

《维护方案》的范围为《新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中的规划范围。《维护方案》主要包含

八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二、生态保护红线；三、城镇开发边界；四、规划分区；五、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和重要控制线；六、其他重要控制线；

七、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八、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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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一）原规划情况

新郑市行政辖区内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25963.63 公顷

（38.95万亩），实际划定耕地面积 25963.63公顷（38.95万

亩）；其中，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21253.42 公顷（31.88 万亩），实际划定耕地面积 21253.42

公顷（31.88 万亩），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耕地保有量

不低于 4710.21公顷（7.07万亩），实际划定耕地面积 4710.21

公顷（7.07万亩）。

新郑市行政辖区内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不低于

18283.84 公顷（27.43 万亩），实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8283.84 公顷（27.43 万亩）；其中，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

内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不低于 16704.88公顷（25.06万亩），

实际划定 16704.88公顷（25.06万亩），郑州航空港区代管

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不低于 1578.96公顷（2.37万

亩），实际划定 1578.96公顷（2.37万亩）。

（二）调整情形及具体方案

本次调整主要将误划入、零星破碎、难以长期稳定利用

的地块，以及有明确选址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

目涉及地块有序调出。依照《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农

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调整工作

方案〉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25〕54号）要求，进行具

体方案编制和实施，依法依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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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动态维护方案新郑市行政辖区内拟调出永久基本

农田 134.54 公顷，拟调入永久基本农田 135.14 公顷，调整

后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18783.49公顷。其中，新郑市实际管

辖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 17189.24公顷（25.78万亩），郑州

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 1594.25公顷（2.39万亩）。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拟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91.95公顷，

拟调入永久基本农田 135.14公顷，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

永久基本农田拟调出 42.59公顷，不涉及调入。拟调入的永

久基本农田数量、质量和空间布局优于拟调出地块，优化后

满足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优化、生态

改善”要求，有效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三）对标正向优化指标的具体表现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动态维护后，耕地保护目标不低

于原耕地保护目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原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目标，实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6706.67公顷

（25.06 万亩），分布在新郑市全域，与其他底线不存在矛

盾冲突。耕地保有量（31.8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25.06

万亩）、林地保有量、森林覆盖率均不低于规划明确的保护

任务，符合数量不减少的正向优化导向。水田、水浇地占耕

地面积比例提高了 0.09个百分点，永久基本农田中高标准农

田建成面积占比提高了 0.39个百分点，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

坡度 15 度以上的耕地不涉及。山地丘陵地区 3 亩以下永久

基本农田碎图斑个数减少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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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的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均不低于原目标，水田、水浇地占耕地面积的

比例由 93.70%提高到 93.94%，满足“占水田补水田、占水

浇地补水浇地”要求；永久基本农田中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

占永久基本农田比例由调整前的 1.37%提高到 1.40%；调整

后地块集中连片度有所提高，5亩以下碎图斑个数稍有减少。

本次动态维护后，新郑市行政辖区内的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数量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中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占

比有提高，图斑集中连片程度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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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保护红线

本次新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不涉及生态保

护红线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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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镇开发边界

（一）原规划情况

新郑市行政辖区内的城镇开发边界主要分布在郑州航

空港区代管范围、南龙湖组团、新郑临港组团和各镇区。

新郑市行政辖区内共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291.22 平

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超过 1.36。其中，新郑市

实际管辖范围内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184.21 平方公里，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21.61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

倍数为 1.21；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

积 107.01 平方公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27.97 平方公

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 1.81。

（二）总体调整情况

新郑市行政辖区内共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291.22 平

方公里。总体调入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1.57平方公里，其中现

状建设用地 0.21 平方公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1.37 平方公

里；总体调出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1.57平方公里，其中现状建

设用地 0.21平方公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1.37平方公里。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本次动态维护后，城镇开发边界

总规模 184.21平方公里，调入和调出规模持平，且扩展倍数

不变。调入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1.46平方公里，其中现状建设

用地 0.17 平方公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1.29 平方公里；调

出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1.46平方公里，其中现状建设用地 0.17

平方公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1.29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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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 107.01

平方公里，调入与调出规模相等，且扩展倍数不变。总体调

入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12.35公顷，其中涉及现状建设用地 4.57

公顷，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7.78公顷；总体调出城镇开发边界

规模 12.35公顷，其中包含现状村庄建设用地 4.57公顷，城

镇建设用地 7.78公顷。

本次动态维护中，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预留的机动规

模 134.99公顷（约 2025亩），其中，存量机动指标 104.29

公顷（约 1564亩），增量机动指标 30.7公顷（约 460亩）。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逐步落图落位，保障重大战

略实施和重大项目落地的空间需求。该机动指标不位于留白

用地内，不涉及已批用地。本次动态维护中，郑州航空港区

代管范围内不预留机动指标。

（三）调整后变化情况

动态维护后，新郑市行政辖区内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为 291.22 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超过 1.36，

调入与调出平衡，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保持不变，因此城

镇开发边界优化前后规模基本稳定。

动态维护后，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面积为 184.21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 1.21。调入

与调出平衡，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保持不变，因此城镇开

发边界优化前后规模基本稳定。

动态维护后，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城镇开发边界总



8

面积为 107.01平方公里，严格调入、调出地块底线管控，调

入与调出规模相等，且扩展倍数不变。

（四）对标正向优化指标的具体表现

1.总量不突破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动态维护前城镇开发边界总面

积 18421.18公顷，动态维护后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18421.18

公顷。动态维护前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 1.21，动态维护

后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仍为 1.21，变化量为 0。

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动态维护前城镇开发边界总

面积 10700.81 公顷，动态维护后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10700.81公顷。动态维护前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 1.81，

动态维护后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仍为 1.81，变化量为 0。

2.布局更集聚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动态维护前 15 亩以下零星破碎

的城镇开发边界图斑数量为 40个，动态维护后 15亩以下零

星破碎的城镇开发边界图斑数量为 40个，变化量为 0。动态

维护前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 15 亩以下零星破碎的城镇

开发边界图斑数量为 29个，动态维护后 15亩以下零星破碎

的城镇开发边界图斑数量为 29个，变化量为 0。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动态维护前城镇开发边界围合

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天窗”个数为 521个，动态维护后城

镇开发边界围合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天窗”个数为 516个，

变化量为减少 5个。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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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合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天窗”个数不涉及。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动态维护前已批开发区和非农

业产业园区面积划入率 77.21%，动态维护后已批开发区和非

农业产业园区面积划入率 77.94%，符合正向优化导向。郑州

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该指标不涉及调整。

动态维护后新郑市城镇开发边界与总体规划明确的主

要发展方向保持一致，符合正向优化导向。

3.城镇功能品质有提升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动态维护前城镇开发边界内不

适宜城镇建设区域面积 9808 亩（包括：地质灾害极高和高

风险区、蓄滞洪区、重要矿产资源压覆区、大遗址保护区等），

动态维护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适宜城镇建设区域面积 9933

亩，变化量为增加 125亩，调入情形主要是已批建设用地及

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的地块。郑州航空港区代管

范围内该指标不涉及调整。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动态维护前后中心城区道路网

络密度维持在 8千米/平方千米，符合正向优化导向。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动态维护前公园绿地、广场步行

5分钟覆盖率 85.22%，动态维护后公园绿地、广场步行 5分

钟覆盖率 85.31%，变化量为增加 0.09%，符合正向优化导向。

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动态维护前公园绿地、广场步行 5

分钟覆盖率 90%，动态维护后公园绿地、广场步行 5分钟覆

盖率 90%，变化量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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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分区

在本次动态维护中，新郑市行政辖区内的航空港区代管

范围的规划分区未调整，故仅对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的规

划分区调整进行描述。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农田保护区增加 4.5平方公里，

生态控制区减少 0.56 平方公里，城镇发展区减少 1.35 平方

公里，乡村发展区减少 2.58平方公里。

（一）原规划情况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划定的农田保护区面积 17071.68

公顷，约占国土空间总面积的 24.33%，主要分布于市域的中

部、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划定生态保护区面积 2068.83

公顷，约占国土空间总面积的 2.95%，主要分布于河南始祖

山国家森林公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观音寺镇段、老

观寨水库和望京楼水库，生态保护红线的功能类型均为水源

涵养。划定生态控制区面积 5059.45公顷，约占国土空间总

面积的 7.21%。生态控制区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外的生态

重要和敏感区域，主要分布于具茨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

干渠调蓄水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和主要河流。划定

城镇发展区面积 18421.18 公顷，约占国土空间总面积的

26.25%，主要分布于南龙湖组团、新郑临港组团和各镇区。

划定乡村发展区面积 27553.10公顷，约占国土空间总面积的

39.26%。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

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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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整后变化情况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农田保护区增加 4.5平方公里，

生态控制区减少 0.56 平方公里，城镇发展区减少 1.35 平方

公里，乡村发展区减少 2.58平方公里。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划定农田保护区面积 17521.55

公顷，划定生态保护区面积 2068.83公顷，划定生态控制区

面积 5003.02公顷，划定城镇发展区面积 18286.19公顷，划

定乡村发展区面积 27294.65公顷。

（三）对标正向优化指标的具体表现

动态维护后，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划定的农田保护区

面积 17521.55公顷、生态保护区面积 2068.83公顷保持不变，

生态控制区面积 5003.02公顷、城镇发展区面积 18286.19公

顷、乡村发展区面积 27294.65公顷。规划分区主导功能基本

稳定，分区布局更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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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和重要控制线

在本次动态维护中，新郑市中心城区规划居住用地减少

2.66公顷，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减少 8.95公顷，规

划商业服务业用地增加 25.34公顷，规划工业用地增加 16.39

公顷，规划仓储用地减少 0.01公顷，规划交通运输用地减少

5.52公顷，规划公用设施用地减少 0.24公顷，规划绿地与开

敞空间用地增加 6.19 公顷，规划特殊用地减少 0.44 公顷，

留白用地面积不变。

本次动态维护对新郑市中心城区的城市蓝线、城市黄线、

城市紫线未作调整，对城市绿线的位置和布局进行了局部调

整，新郑市中心城区内的城市绿线调入面积 1.17公顷，调出

了 1.17公顷，城市绿线面积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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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重要控制线

本次动态维护对新郑市行政辖区内的矿产资源控制线、

洪涝风险控制线未作调整，根据新郑市文物主管部门提供的

资料，对历史文化保护线进行了调整，调整情况如下：

新郑市行政辖区内历史文化保护线新增 71 处，删除 3

处，调整 7处，动态维护前历史文化保护线的面积为 9627.44

公顷，维护后历史文化保护线的面积为 9427.54公顷。

（一）国家级

调整裴李岗遗址、欧阳修墓、人和寨遗址等 3处；

（二）省级

新增卧佛寺塔、于寨遗址等 2处，调整具茨山岩画、子

产墓、新郑考院等 3处。

（三）郑州市级

新增大汉窑村赵氏民居、高辛庄遗址、耿湖汉墓、黄甲

石桥、陆庄村高氏民居、炮楼、前小庄村赵氏祠堂、乾门史

氏民居、人和寨村惠济桥、铁炉村王氏祠堂、王寨村王氏祠

堂、新郑古禅寺、中共新郑县委旧址等 13 处。调整老山坪

古寨堡遗址等 1处。

（四）新郑市级

新增 56 处，均位于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删除烈士

陵园、杨文杰烈士墓、小乔宝相寺遗址等 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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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在本次动态维护中，新郑市行政辖区内重点项目清单共

调入 74项，调出 23项，调整后为 604项。

新郑市实际管辖范围内结合新郑市“十五五”规划、国

土空间规划实施和产业发展情况，对原重点项目清单进行调

整，其中调出 0项，调入 13项，调整后为 486项。

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范围内结合“十五五”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实施和产业发展情况，对原重点项目清单进行调整，

其中调出 23项，调入 61项，调整后为 118项。



八、附 图

1. 市域三条控制线规划图（维护前）

2. 市域三条控制线规划图（维护后）

3. 市域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图（维护后）

4. 市域城镇开发边界图（维护后）

5. 市域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维护前）

6. 市域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维护后）

7. 市域历史文化保护线规划图（维护后）

8. 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图（维护前）

9. 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图（维护后）

10. 中心城区控制线规划图（维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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